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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批转 

省地方志关于续修《吉林省志》 

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的通知 

吉政函〔２００７〕114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

门： 

  省政府同意《省地方志关于续修〈吉林省志〉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现

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进一步加强工作力度，确保按时、

保质、保量地完成续修《吉林省志》工作任务。 

                                         

二○○七年九月十日 

  关于续修《吉林省志》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省地方志编委会 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省政府： 

  为使续修《吉林省志》工作更好地开展下去，现将续修《吉林省志》工作

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进展情况 

  我省自１９８３年开始修编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截至２００３年，基本

完成了第一轮修志任务，共编纂《吉林省志》８９部，约４５００万字。２０

０４年，我省正式启动了第二轮《吉林省志》编修工作。颁布了《吉林省地方

志工作条例》，省委、省政府下发了《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转发〈吉林省志〉（１９８６—２０００）编纂方案的通知》（吉办

发〔２００４〕２４号）（以下简称《通知》），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

〈吉林省志〉第二轮编修工作的通知》（吉政办明电〔２００６〕１２５



号），召开了全省第六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和进一步推动续修《吉林省志》工作

会议，制定了５１条行文规范、２５条质量标准和严格、科学的审稿制度。 

  两年来，各承编部门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续修《吉林省志》工

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

省总工会、省社科院、省军区、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商务厅、省财政厅、
省人事厅、省交通厅、省农委、省林业厅、省卫生厅、省地税局、省新闻出版

局、省质监局、省粮食局、省煤炭局、省气象局、省电力公司、省烟草专卖

局、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等２６个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文件精神，将承编的省志、专业志纳入本部门目标责任制管理，建立了

专业志编委会，主要领导兼任编委会主任，分管领导兼副主任；设立了史志办

或编辑室，配备了较得力的修志人员，保证了工作条件和经费；完成了篇目设

计并经省地方志编委会讨论、修改完稿，已进入试写；搜集了大量资料，为编

写志书做了基础性准备。其中，进度较快的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商务厅

已基本完成初稿，省交通厅、省林业厅、省粮食局均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一以

上，省商务厅搜集的资料还及时为现实提供服务。目前，以上２６个承编部门

已基本上按期完成了阶段性任务。省人大办公厅、省科协、省民委、省司法

厅、省劳动保障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建设厅、省外办、省测绘局、省国税

局、省通信管理局、长春海关、中国保监会吉林监管局等１３个部门建立了专

业志编委会，落实了任务，配备了人员，落实了工作经费和工作条件，目前正

在制定篇目大纲，搜集资料。 

  二、存在的几个问题 

  虽然我省的续修《吉林省志》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还存在一些问

题。１８个承编部门的续修《吉林省志》工作进展迟缓，有些部门仅仅在启动
阶段，部分部门甚至还没有启动。 

  （一）对续修省志认识不高，重视程度不够，领导没有到位。《通知》已

下发３年，有的部门至今没有建立专业志编委会，没有确定续修省志工作的责

任人，各项工作均未开展。 

  （二）修志人员配备数量不足，力量不强，难以适应工作需要。编纂一部
省志、专业志，一般需配备熟悉本行业、本部门情况，政治业务素质较高，文

字综合能力较强的３至５名同志。有些部门只配备了１人，无法保证工作顺利

进行。 

  （三）修志经费没有落实。部分承编部门修志工作经费没有到位，导致修

志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启动或者工作滞后。 

  （四）编纂质量不高。一是篇目设计上总体驾驭不够，逻辑不严密，分类

不科学，层次不分明，章、节、目命题不准确。二是资料搜集上不全面、不深

入，资料严重不足。照抄、照搬文件、规定多，缺少反映本部门工作及本行业

情况的资料，难以成书。三是志体把握不准，记述方法不当。整体内容多，具
体资料少；一般状况多，典型资料少；肤浅记述多，深入具体、揭示事物相互



联系资料少；静态资料多，动态资料少；过程多，彰明因果少。四是缺乏著述

性。对采用的资料没有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整理，缺乏系统性、连

续性、科学性，数字不准，前后不一，记述要素不统一，表格使用不规范。 

  三、下步工作安排  

  （一）将续志工作纳入本部门目标责任制。《通知》中明确规定，省志编

纂工作要纳入有关部门（单位）目标责任制管理，完成情况作为对各单位领导

班子考核的一项内容。各承编部门要认真总结前一阶段的修志工作经验，分析

本部门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本部门的续志规划。 

  （二）配备得力的修志人员。各承编部门要选配比较得力的人员从事修志

工作，选好主编或主笔，实行主编负责制。除选用现职人员外，还可聘请熟悉

本部门情况，有一定文字能力的退休老同志，以充实编纂力量。 

  （三）确保修志工作经费。省委、省政府对续修省志经费提出了明确要

求，各承编部门对修志经费应给予保证。要严格按照《吉林省地方志工作条
例》的相关规定，在省志出版后，落实编纂人员报酬。 

  （四）做好协调、指导和服务工作。省地方志编委会要加强与各承编部门

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协调，分类指导，跟踪服务。  


